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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审查委员会负责认定。 

二、申请认定对象 

1．在高校承担一年以上由学校教务部门下达的教学任务

的正式在岗工作人员（包括实验、实训实践教学人员等）； 

2．在医学院校承担一年以上由学校教务部门下达的教学

任务，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附属医院在编在岗人员及与附属医

院签订人事代理聘用合同的临床教学人员； 

3．在民办高校专任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二年以上的全时外

聘人员。 

三、申请认定条件 

1．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者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，

热爱教育事业，履行《教师法》规定的义务，遵守教师职业道

德，思想品德鉴定合格； 

2．具备《教师法》规定的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毕业及

其以上学历。 

3．申请人员必须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素

质和能力。具体包括： 

（1）身体条件要求 

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，无传染性疾病，无精神

病史，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，并按照《关于修订安徽省教

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的通知》（教秘人〔2004〕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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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工作的通知》（皖

教师〔2011〕1 号）规定，在当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二

级以上医院进行体检并合格。 

（2）普通话水平要求 

普通话水平应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《普通

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》二级乙等以上标准。 

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者，可免于普通话水平测

试。 

（3）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要求 

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和能力。 

除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者之外，其他人员（不论

是否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）须按照《安徽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

认定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办法与标准》接受测试并达

到合格标准。 

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者，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

力免于测试。 

（4）教育学、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要求 

除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者以及高等师范院校“教

育学”学科门类专业毕业人员外，其他人员（无论是否师范教

育类专业毕业）须参加岗前培训考试并取得由安徽省高等学校

师资培训中心统一颁发的《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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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高等教育学、高等教育心理学合格成绩。 

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者，高等教育学、高等教育

心理学免于测试。 

四、本次认定工作时间及流程 

1．网上报名（5 月 28 日-6 月 13 日，期间 6 月 1 日-6

日网站关闭） 

各高校通知本校申请人员在规定时间内登陆“中国教师资

格网”（www.jszg.edu.cn）进行报名，逾期不予补报。申请人应

根据系统提示如实完整填报个人信息，上传近期免冠电子照片

（与粘贴在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和资格证书上的照片同版)，

并对填报的信息进行核对，由系统中自动生成并打印《教师资

格认定申请表》。网上报名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1。 

2．现场确认（6 月 11 日-6 月 15 日） 

各高等学校对本校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现场确认。现场

确认时应提交的材料包括： 

（1）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（在网上申报的页

面下载，A4 纸正反面打印）； 

（2）思想品德鉴定表一份（在网上申报的页面下载，由

本人填写，学校系部鉴定并加盖公章）； 

（3）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4）学历（或学位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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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6）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由省高师培

训中心出具的高等教育学、高等教育心理学合格成绩单； 

（7）由本校教务部门出具的近 3 年以来承担一年以上教

学任务的任课通知书； 

（8）院校所在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二级以上医院

出具的《安徽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》，体检表上的结论应明

确填写“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，并加盖体检医院公章； 

（9）聘用人员需出具时间满一年以上的聘用合同和人事

代理合同；民办高等学校全时外聘人员需出具满二年以上的聘

用合同； 

（10）近期本人小二寸免冠半身正面证件照 3 张。 

以上证书原件现场确认后当场返还。以上材料以复印件归

档的，须加盖“与原件核对无误”的印章方为有效。 

3．开展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（6 月 19 日-6 月

29 日） 

受委托的高等学校自行组织测试，独立学院的测试工作由

主办的本科高等学校负责。民办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

和能力测试由新华学院组织实施。 

4.校内公示（7 月 2 日-7 月 8 日） 

各高校将本校经现场确认、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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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人员材料上报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前，在校内进行公

示，公示期 7 天。 

5.材料上报（7 月 10 日-7 月 11 日） 

各受委托的高等学校以学校公文上报本校教师资格认定

工作情况，并提交相关学历认证证明及《2018 年安徽省高等学

校教师资格认定通过人员基本信息一览表》（附件 2）。 

民办高职院校在报送学校公文、相关学历认证证明的同

时，提交《2018 年安徽省民办高职院校教师资格申请初审、教

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合格人员基本信息一览表》（附件

3），以及本校申请人员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和其他各项申

请材料复印件。除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外，其他材料依序

按个人装订成册后提交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（合肥市金寨

路 327 号合肥师范学院三孝口校区图书馆 5 楼）。 

6.审核与颁发证书（7 月-9 月） 

省教育厅对本年度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结果进行审核，并将

审核结果反馈各高校，为符合法定认定条件者颁发高校教师资

格证书。2018 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集中验印时间为 9 月 3

日至 9 月 7 日。证书签发日期以系统内设定的时间为准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1．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加强对本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组

织领导，精心组织，明确责任，依法认定，及时发布校内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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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18 年安徽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人员 

网上报名操作流程 

 

一、网上报名流程 

2018 年 5 月 28 日-6 月 13 日（期间 6 月 1 日-6 日网站关

闭），各校组织本校申请人员进行网上报名，操作流程如下： 

1．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（http://www.jszg.edu.cn），点击

右侧“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入口”图标进入网上报名系

统，根据系统提示进行网上报名。申请人须严格根据规定填写

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资格种类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；认定省份：安徽省；

认定机构：安徽省教育厅；任教学科：与本人所学专业或任教

学科相一致，不要选择“xx 类”、“xx 大类”。 

（2）选择“现场确认点”时，申请人员应选择自己的工

作院校； 

（3）仔细阅读“注意事项”； 

（4）认真填写并细致核对所填报名信息； 

（5）确认无误后提交报名信息； 

（6）提交成功后，系统返回此次报名生成的报名号，请

申请人牢记报名所填写的电子邮箱、密码及报名号，这些资料

是以后修改报名信息、找回密码以及现场确认时的必要查询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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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 

申请人员要按照系统提示如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填写申请信

息，如因信息填写不真实、不规范、不完整造成不能认定的后

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。 

2．申请人自行打印“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”（正反两面打

印）。下载并打印“思想品德鉴定意见”表，如实填写后交所

属系部鉴定盖章。 

3．报名结束以后，请点击“退出”按钮关闭报名页面，

以免信息被他人更改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 

二、现场确认 

2018 年 6 月 11 日-6 月 15 日，各高校进行现场确认。工

作人员登陆页面 https://queren.jszg.edu.cn（登录用户名：学

校全称首字母+zgrd，登录密码：学校全称首字母+340000）开

展现场确认工作。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进行现场确认，未在规

定时间内进行现场确认的，视为自动放弃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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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  

2018 年安徽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通过人员基本信息一览表 

报送学校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及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

序号 姓名 性别 
身份证

号码 

毕业

院校 

所学

专业 
学历 

现工作 

岗位 

专业 

技术 

职务 

申请 

任教 

学科 

人事 

档案 

管理 

方式 

普通话

等级 

两

学

成

绩 

思想

品德

鉴定

结果 

教育教学 

基本素质 

和能力考核 

结果 

体

检

结

果 

公示 

（含任课情况） 

结果 

认定结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说明： 
1．请规范填写毕业院校、所学专业的名称；             
2．人事档案管理方式一栏应填写“学校管理”或“人事代理”； 
3．两学成绩、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考核结果填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或“免测”；体检结果栏填“合格” 

或“不合格”。公示结果一栏应填写“有”、“无”异议； 
    4．认定结果填写“符合”、“不符合”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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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安徽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撤销/丧失情况一览表 

 

院校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及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
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教师资格证书号码 撤销/丧失 撤销/丧失时间 撤销/丧失原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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